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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4_BA_A7_E7_c122_484021.htm 一、不动产物权善

意取得的成立依据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

他人财产的让与人不法将他人财产让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

在取得该财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财产所有权，原财产

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而只能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动产交易，各国立法均不持异议，

但是否亦行之有效地用于不动产交易，各国民法则规定不。

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动产建立有

登记制度，交易上不致误认占有人为所有人，故不适用。 另

一种意见认为，不动产交易中，也会因登记错误、疏漏、未

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那么第三人也同样存在是否

知情即是否为善意的问题。如果不动产交易中的第三人取得

不动产时为善意，则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

的出发，应当允许在不动产上可成立善意取得。 本文倾向于

后一种意见，认为不动产物权也应当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

其依据在于： 第一，从各国立法例上看，我们可以窥探出善

意取得不仅适于动产，也适用于不动产。首先，“以手护手

”原则不应囿于动产善意取得。按照通说，善意取得制度源

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它的真实含义是，任意与

他人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

唯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现代各国立法大多秉承日耳曼

法的精神，遵循这一原则，确立善意取得制度，却大多地局

限于动产的范围内。据此，我们应当把是否成立善意取得的



焦点放在受让人是否为善意，而非标的物是动产亦或不动产

。其次，随着法制的发展，也有国家立法明确规定不动产的

善意取得。尽管我国的司法解释把善意取得制度局限于共同

共有不动产中的善意取得，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窥见善意取得

已不再囿于动产的轨迹，而向不动产迈进。 第二，从理论上

分析，善意取得应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的取得。首先，从善意

取得的目的上看，善意取得的本质在于涉及所有权保护与交

易安全冲突时，其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的尺度是以舍弃前者

的利益来保护后者，是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

财产的动的安全，是对动的交易安全的尊崇。有学者指出，

交易安全较之静态的财产安全，在法律上体现了更丰富的自

由、正义、效益和秩序的价值元素。可见，善意取得制度的

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那

么既然不动产交易也会因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

生无权处分问题，则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

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不动产物权，即善意取得当然

适用不动产物权。其次，从善意取得的标的物的性质上看，

即动产、不动产的划分是否应拘泥于实物形态的完整与回复

，相反，对于物权的价值形态的补偿则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

方式，此之谓物权的价值化趋势。伴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

动产、不动产的划分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绝对界限不复存

在，如船舶、飞行器，尽管事实上属于动产，在法律上却视

为不动产，其物权变动须经登记才能成立。鉴于此，我认为

，善意取得的标的物范围，应基于受让人主观上的善意与否

来确定，而不应再作明细的划分，法律应从重视受让标的物

本身的性质转移到注重受让人是否善意上来。 第三，从实践



中不动产的登记来看，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内容与实际权利

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偶有发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不动产

领域就可以完全杜绝善意取得。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动产交

易数量及交易频率远非过去所能比拟，无论现代不动产登记

制度多么独立，多么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记内容与实际

权利不一致的情况，这种不一致情况的发生原因主要有：1、

因登记机关的过错而造成错误登记或错误涂销；2、土地登记

簿以外的法律变动，如表见继承人取得遗产或继承人取得应

继份额以外的不动产并为继承登记；3、物权行为无效或撤消

，如已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因无行为能力、诈欺等理由而

无效或撤销，但登记尚未涂销。又如当事人伪造文书欺骗登

记机关而为登记；4、依法律规定取得不动产物权，但尚未办

理登记，如征收土地手续已毕，但未为所有权转移登记；5、

不动产共同共有关系中，不动产物权登记在一个或部分共有

人名义之下。针对以上不一致情况，为了照顾到原权利人利

益，保护善意受让人，维护交易秩序和规则，兼顾交易的静

态安全与动态安全，就应运用善意取得制度来平衡利益冲突

。 二、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

是以牺牲不动产原权利人利益为代价去保护善意买受人之利

益，以此维护交易安全。因此，适用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应

慎重，而不能轻易普遍化，在实践中亦须从严把握，以免被

曲解、滥用。有鉴于此，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成立要件应

包括： 第一，不动产物权登记内容与实际权利关系状态不一

致。这种不正当登记的情况必须在登记簿中不可见，但客观

存在。如果登记中的不一致，在取得人尽到一个正常登记簿

查阅人的注意义务后，仍然无从发现，即属不可见的不一致



。 第二，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须依合法的交易行为，即法律行

为而取得。本要件含义有三： l、受让人须依法律行为而受让

。因为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而构筑，故让与人和

受让人之间，只有存在交易行为，法律方有保护的必要。如

果以非意思表示为要素的事实行为如继承，而取得不动产的

所有权，则不适合善意取得制度。 2、此项交易行为除让与

人不是原权利人无处分权外，必须具备法律行为的其他一切

生效要件(如当事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标

的物合法)。如该交易行为本身无效或可撤消，则不能发生善

意取得。因为登记的公信力，只能弥补让与人或设定人在权

利上的欠缺，如果其他原因使交易行为无效，就不能受到交

易安全的保护。 3、受让人须为有偿取得。善意取得制度的

功能之一即在于平衡保护财产所有权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动

的安全，从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角度考虑，强调受让人取得

不动产必须支付了相应对价似乎更显公平。因为无偿的受让

人相对原权利人不值得法律特别的保护。第三，受让人须已

完成物权变更登记。物权变更登记，是不动产物权转移的必

要条件，具备其他条件，独缺物权变更登记，不动产交易行

为尚未完成，不发生物权转移之效果，自然不能适用善意取

得，值得指出的是，不动产的公示方式是登记而非占有，因

而并不要求受让人实际占有该不动产。 第四，受让人取得不

动产须出善意。善意就是不知情，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即

指不知不动产登记的不真实。是否要求受让人无过失，有不

同的主张。本文认为，登记的公认力与占有的公认力毕竟不

同，若不要求受让人尽相当的注意义务去查阅登记簿，恐失

之过宽。只有一个善意取得人尽到了一个正常登记簿查阅人



的注意义务后，仍然无从发现登记权利与实际权利关系的不

一致而为交易者，始为无过失，才受善意取得的保护。 三、

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效力 1、原权利人和受让人之间 对于

善意受让人而言，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内容，虽为不正当，但

为保护善意受让人利益，视为完全正当，其交易行为发生视

为与登记权利真实的场合同一效力。在积极信赖方面，善意

受让人取得与登记簿上所载同一范围同一内容的物权；在消

极信赖方面，善意取得所取得的物权，系属终局性决定，善

意受让人再转让不动产，接受该不动产的再受让人无论善意

、恶意，都可取得该不动产的物权。 对于不动产原权利人而

言，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反面，为原权利人权利的丧失。不论

善意与否，有无过错，都将发生丧失登记不正当的物权，原

权利人只能向无权处分人请求损害赔偿。 2、权利人和让与

人之间 因原权利人已经丧失不动产物权，其只能向让与人请

求债权，可就以下债上请求权择一行使： (1)双方当时人之间

如果原有债权关系存在，如使用借贷、租赁等，则可依债务

不履行为由，请求损害赔偿。 (2)让与人无权处分他人的所有

物，是侵害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可根据侵权行为请求

权要求赔偿。 (3)让与人如果是有偿处分，则原权利人可依不

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赔偿。并可要求赔偿不足的损失。 3、让

与人和受让人之间 本文认为，应以两者间不动产物权转移(即

物权登记)所根据的法律关系，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受让人不

能借口善意取得而不履行其因原因关系所应尽的义务。 除让

与人无处分权外，该行为如仍有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则不

发生善意取得，而依无效行为或可撤消行为的法律后果处理

，即按缔约过失责任处理。 4、其他利害关系人 对于原权利



人，让与人、受让人之外的他人而言，其基于登记信赖善意

而向登记簿上的权利人给付，给付有效，其债务免除。如果

登记簿上的权利人与他人发生登记权利以外的法律行为，该

他人为善意时，为保护其利益，应确认行为有效。 对于登记

机关而言，如果登记不正当是由登记机关的过失造成的，原

权利人也可向登记机关要求赔偿。 四、我国确立不动产物权

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不动产物权善意

取得制度的建立，是维护商品交易安全的需要。善意取得的

本质目的就在于维护商品交易的安全，为市场经济创立一个

健康、有序的交易环境做出贡献，体现出经济魅力。 第二，

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贯彻民法的公平

原则。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旨在平衡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

人的冲突，兼顾二者利益，在保护交易安全与保护原权利人

固有权利之必要程度的利益衡量中体现了公平原则。 第三，

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民事

立法。 第四，确立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对指导人民法院审

判实践有重要意义。现实中的民事纠纷往往涉及不动产交易

中的善意取得，却因我国匮于此项制度而棘手解决。因此，

此项制度的建立必将指导人民法院的审判，也有利于真正解

决纠纷，体现法律保护的原本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